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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105年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1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府 1601會議室                              

主  席：鄭市長文燦（游副市長建華代理）               記錄：戴正明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105年第 1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閱會議資料第 19-25頁）。 

決定： 

一、列管編號 104-02-01：持續列管，請原民局針對協助原住民族弱

勢兒少相對不足部分，與相關局處討論並研議作為後再行報告。 

二、列管編號 104-02-02：請教育局依後續精進作為持續推動，解除

列管。 

三、列管編號 104-02-04：解除列管。 

四、列管編號 105-01-01：解除列管，另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報告中

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及辦理情形。 

五、列管編號 105-01-02：解除列管。 

六、列管編號 105-01-03：持續列管，請家庭教育中心會同民政局、

主計處就參加婚前教育課程 4 小時以上民眾給予 2,000 元獎金方

案進行評估，再行簽報。 

肆、 業務工作報告：略(詳閱會議資料第 27-86頁)。 

一、委員發言摘要： 

（一）葉委員大華： 

1. 寒暑假工讀生勞動檢查共計 520件，請問是否有違法案件，

另如有違法案件其樣態為何？ 

2. 請說明針對中輟生及弱勢學生就業輔導之機制、資源及成果

等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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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委員國勇： 

1.請說明本市公托中心、公幼園所後續政策規劃，另公幼設置

是否考量地區人口數、地點等相關因素增設。 

2.請說明本市寄養家庭推動現況，另如寄養家庭無法滿足現況

之替代措施為何？ 

（三）謝委員佳吟： 

1.桃園市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雖可提供家長托育資源，惟公托

中心之設立仍有其必要性，現於桃園市內已設置 3處公托中

心，未來是否有更為積極之規劃。 

2.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親職教育課程於本(105)年度預計辦理

70 場次，截至 9 月止已辦理 23 場次，後續仍有 43 場次需

於年底前完成，相關辦理期程是否過為集中。 

3.會議資料第 34頁兒童及少年高風險通報來源表，請說明 104

年 7月及 8月數據激增至 455案及 828案之原因。 

二、各局處回應： 

（一）勞動局回應： 

1.針對寒暑假工讀生勞動檢查資料確實未明列違法遭裁罰案

件，後續將於報告中呈現；另補充說明遭裁罰之案件態樣多

以雇主未按勞動基準法給付加班費。 

2.中輟生及弱勢學生輔導就業部分，本局積極與本府教育局合

作，如本府教育局發現中輟或弱勢學生有就業輔導需求，亦

可轉介予本局提供後續協助，另本局設有個案管理員，可針

對中輟或弱勢學生個別需求進行就業輔導。 

（二）社會局回應： 

1.本市現已設置 3處公托中心，可收托名額為 150人，106年

預計於新屋、觀音、龍潭、八德、蘆竹及楊梅等行政區開辦，

未來將朝向一區一公托中心之目標積極設置；另為提供平價

托育服務，本局亦訂有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以紓緩家庭育兒經濟壓力。 

2.為提供本市弱勢家庭平價、優質之托育服務，本局於本(105)

年開辦公益合作托嬰中心計畫，針對評鑑優、甲等且有意願

合作之私立托嬰中心，凡收托弱勢兒童且每月收托費用為

9,000元，由本局補助私立托嬰中心相關費用。 

3.寄養家庭業務部分，本局委由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

理，本市現有 74 戶寄養家庭，可提供約 100 名兒少寄養服

務，惟寄養服務係短期替代性安置措施，為使兒少能健康成

長，本局於本(105)年 7 月設置收出養中心，針對失功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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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兒少，經評估無法返家且由市長監護者，協助進行出養。 

4.有關未就業親職教育課程開課期程部分，因標案作業問題致

開課集中於年底，後續將加強改善。 

5.高風險家庭數據激增係因 104 年 7、8 月間辦理高風險兒童

未納健保專案，於報表內未將專案數據納入致數據統計錯

誤，未來將更謹慎填報。 

（三）教育局回應：托育公共化係中央及本府積極推動之重點政

策，現行本市公幼已設置 202 園，105 學年度已增設 5 校

22班；106學年度預計增設 10校 38班，收費部分以一學

期不超過 16,000 元為原則，未來亦將積極設置；另公幼

設置亦會考量當地幼兒人數及已設置公幼數等相關因素

後再行評估設置。 

伍、專案報告：（略） 

陸、臨時動議： 

案  由：本市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機構個案就讀學校，應以專案方式編置

常設心理師，提請討論。（范委員國勇提案） 

決  議：請教育局就本市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機構個案就讀學校專案編制

常設心理師之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於下次會議報告後續辦理情形。 

柒、主席裁示事項： 

一、請社會局針對公托中心、親子館規劃及籌設部分，於下次會議進

行專案報告。 

二、請教育局針對公幼園所規劃及籌設部分，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

告。 

二、請勞動局針對弱勢及中輟少年就業輔導部分，於下次會議進行專

案報告。 

三、自106年起，請幕僚單位召集相關局處討論未來2年內專案報告之

議題並排定期程，另每次會議安排2個專題報告，提報內容以本

府未來業務推動重點或新興業務為主。 

四、工作報告內容請加強成效方面之撰寫。 

捌、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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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105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分辦表 

 

列管編號 決議 
負責 

單位 
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狀

況 

104-02-01 請原住民族行政局

報告除經濟補助外

有關兒少保護及權

益促進之積極作為。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局 

  

105-01-03 請家庭教育中心會

同民政局、主計處就

參加婚前教育課程4

小時以上民眾給予

2,000元獎金方案進

行評估，再行簽報。 

家 庭 教

育 中

心、民政

局、主計

處 

  

105-02-01 請於下次會議報告

中途離校學生輔導

機制及辦理情形。 

教育局   

105-02-02 請教育局針對公幼

園所規劃及籌設部

分，於下次會議進行

專案報告 

教育局   

105-02-03 請社會局針對公托

中心、親子館規劃及

籌設部分進行專案

報告 

社會局   

105-02-04 請勞動局針對弱勢

及中輟少年就業輔

導部分進行專案報

告 

勞動局   



5 

 

105-02-05 請教育局就本市兒

童及少年緊急安置

機構個案就讀學校

專案編制常設心理

師之可行性進行評

估，並於下次會議報

告後續辦理情形。 

   

105-02-06 請幕僚單位召集相

關局處討論未來2年

內專案報告之議題

並排定期程 

社會局   

 


